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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6月 16 日，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

生态”、“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凯迪生态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82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 

2016年2月22日，你公司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阳光凯迪”）将洪雅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洪雅凯迪”）

以注册资本8100万出售给洋浦长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洋浦长江”）；

2016年3月2日，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阳光凯迪将松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下称“松桃凯迪”）以8100万购买出售给洋浦长江。 

2017年6月1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购洋浦长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洪雅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松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公告》，你公司收购标的资产为洋浦长江持有的洪雅凯迪100%股权、松桃

凯迪100%股权。标的采用基础资产法评估值为11832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12月31日，其中，洪雅凯迪经评估净资产为4,623.17万元，松桃凯迪

经评估净资产为7,209.67万元。经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洪雅凯迪净

资产为8100万元，松桃凯迪净资产为5,672.991万元,公司按照标的资产以上

述评估价与洋浦长江签订收购框架协议。请你公司说明以下问题： 



（1）交易对方洋浦长江的主要股东为自然人陈小银（持股51.5%），郭

国辉（持股48.5%）。请说明陈小银、郭国辉是否在你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

任职；陈小银、郭国辉是否与你公司5%以上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2）2016年度，松桃凯迪净利润为-22,770,299.54元，2017年一季度

净利润为-166,089.23元，你公司是否存在规避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变相收

购大股东亏损资产，向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现金支持、向大股

东输送利益的情形； 

（3）你公司两标的资产合计收购价格低于标的公司合计净资产，是否

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对你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会增厚你公司的

收入及利润，同时说明对你公司业绩承诺的影响。 

回复： 

一、陈小银、郭国辉不在公司 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与公司 5%以上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 5%以上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持有数量：571,360,760 股，持

有比例： 29.08%。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义龙 董事长 

2 李林芝 董事 

3 唐宏明 董事 

4 江海 董事 

5 Helen Yang 董事、总经理 



6 黄宪辉 董事 

7 杨国兵 董事 

8 龙志林 董事 

9 苏江 董事 

10 罗廷元 监事 

11 李家圩 监事 

12 冯平 监事 

（2）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资本），总持有

数量：200,000,000 股，持有比例：10.18%。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褚玉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2 金树成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3 龙德文 党委副书记 

4 李红淑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委主任 

5 刘晖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法律顾问 

6 胡永庆 党委委员、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7 殷红军 党委委员、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8 江涛 副总经理 

9 陈宇 监事 

（3）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总持有数量：

107,526,881 股，持有比例：5.47%。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王成然 董事长 

2 贾璐 董事 

3 孔祥清 董事 

4 王波 董事、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5 俞志龙 董事 

6 赵欣舸 独立董事 

7 廖海 独立董事 

8 林利军 独立董事 （拟任） 

9 朱可炳 监事长 

10 甘龙华 监事 

11 刘文力 职工监事 

12 张晓喆 副总经理 

13 王锦凌 副总经理 

14 刘惠 副总经理 

15 高卫星 董事会秘书 

16 万福洋 合规总监、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17 刘雪莲 总经理助理、信托投资银行三部总经理 

18 丁杰 总经理助理、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 

 

2.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和 10.1.5 对于关联自然人的

认定要求： 



（1）陈小银、郭国辉并未直接或间接持有阳光凯迪、华电资本、华宝

信托 5%以上股份； 

（2）陈小银、郭国辉并未担任阳光凯迪、华电资本、华宝信托的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并未担任直接或间接控制阳光凯迪、华电资本、华宝

信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3）陈小银、郭国辉不属于阳光凯迪、华电资本、华宝信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不属于担任直接或间接控制阳

光凯迪、华电资本、华宝信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二、相关说明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规避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法人的认定规则，公司进

行了逐条比对，认为洋浦长江与凯迪生态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如下： 

认定规则 比对说明 结论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

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洋浦长江未持有（含间接）凯迪

生态任何股份 
不构成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洋浦长江上层股东均为自然人，

且均未持有（含间接）凯迪生态股份 
不构成 

由本规则 10.1.5 条所列上

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洋浦长江实际控制人、董事均未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均未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担任直接或间

接控制上市公司法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直接或者间接

不构成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

人； 

洋浦长江未持有（含间接）凯迪

生态任何股份，亦未与凯迪生态上层

股东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构成 

 

（二）本次交易不存在变相收购大股东亏损资产的情形。 

根据相关转让协议、款项支付、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来看，在本次交易前，

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股权的法律权属不属于大股东阳光凯迪。  

1. 松桃电厂权属变更过程：2014 年 9 月 12 日，松桃电厂股东阳光凯迪

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其所持松桃电厂的全部股权转让于洋浦长江。2014年

9 月 12 日，阳光凯迪与洋浦长江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但由于松桃电厂存在股权质押，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且阳光凯迪短期内

未能和进出口银行就解质押及替代质押达成一致，洋浦长江基于自身风险的

考虑推迟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初洋浦长江、阳光凯迪及进出口银行就股

权质押解除事宜达成一致，因此 2016 年 1 月 26 日，洋浦长江将 8100万元

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阳光凯迪。2016年 3 月 2日，阳光凯迪完成松桃电厂股权

质押解除手续。2016 年 3月 2 日，松桃电厂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2.洪雅电厂权属变更过程：2014 年 9月 12 日，洪雅电厂股东阳光凯迪

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其所持洪雅电厂的全部股权转让于洋浦长江。2014年

9 月 12 日，阳光凯迪与洋浦长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但由于洪雅电厂存

在股权质押，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且阳光凯迪短期内未能和进出口银行

就解质押及替代质押达成一致，洋浦长江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推迟支付股权



转让款，2016年初洋浦长江、阳光凯迪及进出口银行就股权质押解除事宜达

成一致，因此 2016年 1 月 26 日，洋浦长江将 8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

阳光凯迪。2016年 2 月 22 日，阳光凯迪完成洪雅电厂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2016 年 2月 22 日，洪雅电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 

3. 洋浦长江经营松桃电厂期间，因燃料市场开发不够，村级收购点建

设较少，季节性燃料短缺导致机组全年实际运行时间较少。燃料主要为树皮，

热值偏低、燃料品种单一，导致电厂不能满负荷运行。在此经营背景下松桃

电厂 2016 年度亏损 2,277.00 万元，2017 年一季度为生物质燃料收购的淡季，

2017年一季度持续亏损。 

凯迪生态作为全国领军的生物质发电企业，创建了“村级燃料收购点加

大客户”的燃料收购模式，在本次收购前，凯迪生态对松桃电厂的燃料情况

进行了充分调研，本次收购完成后对松桃电厂燃料人员进行调整并开展村级

收购点的建立，目前松桃电厂燃料日收购量达到 900吨，可以满足电厂燃料

需求，预计全年机组运行的时间为 5,700 小时、全年上网电量将达到

15,444.35 万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 9447.35万元；同时收购的燃料包括了

树皮、稻壳、竹蔑等，燃料品种增多，掺杂燃烧提高热值，燃料的品质得到

提高，进而提高发电负荷。在此背景下测算的松桃电厂 2017年度预计盈利

可达 1162万元。 

本次交易两项标的资产合计收购价格低于标的公司合计净资产，低于前

次大股东转让价格。上市公司以相对而言比较低的价格购买股权，对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不构成利益损失，上市公司不存在向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

资助或现金支持、向大股东输送利益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本次交易后，

有利于上市公司利用现有的燃料收储运的优势，进行并购整合，发挥并购协



同效应。 

三、本次收购对利润及业绩承诺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购买方洋浦长江于 2017年 6 月将其持有的洪雅电厂及松桃

电厂股权出售给本公司。洋浦长江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由其享受股东权力，

同时持有期间超过 1 年以上；洋浦长江为本公司的非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

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应运用购买法进行会计处理。本次交易运用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收购价格

的基础，支付的收购价款为 11,832 万元,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 11,832 万元，不存营业外收入或商誉的确认。 

2017 年 6月公司与洋浦长江完成洪雅电厂及松桃电厂的股权交易，洪雅

电厂及松桃电厂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对洪雅电厂及松桃电厂 2017 年 6-

12 月份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测算，预计松桃电厂及洪雅电厂将增加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营业收入 14,852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仅存在收购林业资产时交易对方中盈长江对上市公司的

业绩承诺。洪雅电厂及松桃电厂与承诺资产林业公司无交易，对公司业绩承

诺无影响。 

 

问题二： 

2015 年 6月 18 日，你公司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公告》，2015 年 7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报告书》，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同时披露《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其中你公司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承诺如

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凯迪电力

目前所从事的生物质发电厂相同的或相竞争的业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投资、建设或运营任何可能与凯迪电

力相竞争的生物质发电厂或生物质发电业务，以避免对凯迪电力的生产经营

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不会授权凯迪电力的规划电厂选

址范围 100 公里之内的任何第三方使用本公司及/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生物质发电相关专利技术用于生物质发电业务。 

4.在凯迪电力规划的电厂选址范围 100 公里之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再为可能与凯迪电力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他方提供电建 EPC

（包括设计、采购、施工等在内的工程总承包）服务。 

5.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今后不投资、建设或运营任何可能与凯迪电力存在竞争关系的生物质发电

厂或生物质发电业务，以避免对凯迪电力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业务竞争。 

即本次收购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的成熟生物质发电项目是洋浦长江在公司

重组完成后向你公司控股股东购买的发电项目，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控股股

东阳光凯迪是否违反“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与凯迪电力目前所从事的生物质发电厂相同的或相竞争的业务”等上述



重组时的承诺。 

回复： 

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系洋浦长江在重组预案公告前向阳光凯迪购买的发

电项目，并由洋浦长江实际经营管理，控股股东阳光凯迪出具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后，不存在投资、建设、运营生物质电厂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形。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2014年 4 月 23 日、2014 年 6 月 26 日，为满足电厂建设资金筹集的

需要，阳光凯迪分别将洪雅电厂、松桃电厂的 100%股权分别质押给中国进出

口银行，质押对应的主债务期限均为 84 个月。 

2、2014年 7 月 16 日，上市公司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由

于阳光凯迪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这两笔股权质押的解质或替代质押协商一

直进展缓慢。上市公司为避免影响整体重组进程，拟不收购这两家电厂。 

3、2014年 9 月 12 日，为了顺利推进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避免

出现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关系，阳光凯迪与洋浦长江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将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出售给洋浦长江。虽然由于股权质押协商原

因，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的工商变更登记有所延迟，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2014年修订）第三十二条第 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

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对于股权转让事宜，工商变

更登记仅为宣示性登记，不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生效的实质条件，股

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因此，2014 年 9月 12 日洋浦长江和阳

光凯迪就转让松桃电厂、洪雅电厂全部股权事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

经自双方签订之日成立并生效，洋浦长江已委派人员担任松桃电厂、洪雅电



厂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职务，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股权已实际转让予洋浦

长江并受洋浦长江控制。 

4、2014年 11 月 24 日，阳光凯迪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

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凯迪电力目

前所从事的生物质发电厂相同的或相竞争的业务”。 

5、2016年 2 月 22 日、2016 年 3 月 2 日，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股权质

押分别解除，并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洋浦长江。 

阳光凯迪自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后，虽至 2016年初仍名义持

有松桃电厂和洪雅电厂的股权，但相关股东的权利义务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转移至洋浦长江，且并未实际管理和运营上述两家电厂，因此阳光凯

迪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23 日 

 




